黄山市河湖长制有奖投诉举报制度（试行）

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河湖长制工作管理，及时发现、制止、消除河湖违法行为，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作用，确保河湖长制工作有效推进，依据《黄山市河湖长制规定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 河湖长制有奖投诉举报适用本市境内河流水域的下列违法行为：

（一）在河湖管理范围内非法采砂洗砂、取土等破坏河道，污染水生态环境的；

（二）向河湖偷倒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工业固废危废，偷排生活污水、工业废水、废液及其他污染物的；

（三）河湖水面、河湖堤岸等河湖管理范围内有大量垃圾、杂物的；

（四）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擅自修建建筑物、构筑物的；

（五）在河湖内非法设置网箱、电鱼、药鱼、炸鱼的，禁渔区、禁渔期，违法捕捞的；

（六）其他严重影响河湖水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的。

第二条 对举报人提供的有效线索，经市河长办调查情况属实后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(一)能够提供违法当事人具体信息的奖励100元。

（二）仅提供违法现象，不能提供违法当事人信息的奖励50元。

第三条 有奖举报途径：

（一）电话举报：0559-2515684（工作日 上午8:00—12:00，下午2:30—5:30）；

（二）微信公众号：黄山市河长制；

（三）邮箱举报：黄山市河长办邮箱hsshzb@163.com。

第四条 有奖投诉举报只受理实名举报，举报人应提供本人的姓名、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等有关情况。

第五条 举报人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，说明详细情况，包括：有关涉河湖违法行为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相关证明材料、重要证据或其他调查线索。

第六条 举报人获得奖励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举报的违法行为发生点位属黄山市管辖；

（二）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或线索事先未被各级河长办掌握；

（三）举报的情况经查证属实。

第七条 举报人所举报单位(或个人)有多项河湖水环境违法行为的，对举报人不累计奖励；同一违法行为被多人举报的，只对第一有效举报人给予奖励；多人联合举报的，按一次举报奖励。对举报事实不清、位置和对象不明确或不提供联系方式的，不予奖励。

第八条 举报案件被查处后，该违法单位（或个人）再次出现本办法第一条所列违法行为的，可继续举报并获取奖励。

第九条 举报事件受理后，由市河长办转交该事件所属县（区）河长办核实处理；县（区）河长办原则上在1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举报情况进行核实、处理，以正式文件反馈市河长办并附处理前后现场照片，事件影响严重的向市级河长报告。

第十条 举报人的举报经查证属实后，市河长办在10个工作日内填写《黄山市河湖长制投诉举报奖励审批表》，提出奖励意见，市水利局分管领导同意后，由市水利局财务先行垫付奖金，本着属地负责的原则，年终由事件发生地的县级河长办支付，以进一步促进各地加强河湖管理。

第十一条，举报人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30日内，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黄山市水利局财务科领取奖金，也可由举报人提供银行卡号通过银行划转给予举报人奖金。举报人须在领取奖金时须签字确认，逾期未领取或提供有效身份证、银行卡号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十二条 相关机关及工作人员应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。对泄露举报人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法查处；被举报个人或单位打击报复的，按照扫黑除恶斗争线索报送制度进行报送，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 下列情形不属于奖励范围：

（一）各级政府机关、执法部门、新闻媒体、各级河湖长制相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；

（二）举报前环境违法行为已被各级河长办或相关职能部门掌握，正在处理中的；

（三）被举报事项正在责令期限整改内的；

（四）举报前新闻媒体已经曝光的；

（五）不在河湖长制管理范围内的；

（六）不存在违法事实的；

（七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的。

第十四条 举报人虚假、恶意举报或者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者冒领奖金的，严重扰乱河湖水生态环境管理举报工作秩序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五条 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